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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

有關向學校教職員致送禮物及防止賄賂事宜 

 
敬啟者： 

 

本校已就教職員執行校務時索取或收受禮物之問題，制定政策，特此通知  貴公司。 

 

根據本校政策，屬下教職員在未獲得校董會之特別批准前，不得在執行校務時索取或收受任何

禮物、金錢或其他形式的利益，以建立本校教職員之清廉形象。 

 

本校教職員均了解此政策，如有違犯，會遭受紀律處分。而本校亦會考慮將事件向廉署舉報。 

 

另外，競投人、其僱員及代理人不得向本校僱員、法團校董會成員，或負責考慮與本合約相關

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(香港法例第201章《防止賄賂條例》所界定的「利

益」)。競投人、其僱員或代理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，根據《防止賄賂條例》可構成罪行，

並可導致合約無效。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，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

律責任。 

 

本校竭誠希望 貴公司支持本校的廉政方針，假若 貴公司遇有本校上述人士索取利益，請盡

速通知本人。 

 

此致 

 

貴公司 

校長       

   謹啟 

 

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《聲 明》 

敬覆者：本公司對 貴校「有關向學校教職員致送禮物及防止賄賂事宜」的具體內容，業已知悉，

並將配合 貴校的政策，嚴格遵守及執行。 

 

  此覆 

 

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校長 

 

公司負責人簽署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公司負責人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公  司  名  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     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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